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本级财政预算项目各类开支内容及标准依据

项目经费支出主要费用内容包括：
1.差旅费：主要用于项目运行过程中开展相关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差旅费支出（含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应按照《上海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沪财行〔2014〕9号）的规定分项列出，其中住宿费应按照《关于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行〔2015〕497号）》的规定。应注明出差人数、出差地点、住宿天数和使用的交通工具；
2.培训费：主要用于项目组织开展培训的支出。
应按照《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行〔2014〕35号) 的规定执行：
单位：元/人/天
	住宿费
	伙食费
	场地费和讲课费
	资料费、交通费和其他费用
	合计

	≦180
	≦110
	≦100
	≦60
	≦450


单位：元/人/半天
	讲课费（税后）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
	正高级技术职称
	副高级技术职称

	
	≦3000
	≦2000
	≦1000


填报申报书时应分项列出。涉及两项及两项以上开支内容的，可在所涉及的相关经费标准合计金额内统筹使用。
3. 场地租赁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租赁场地而发生的支出。
需注明租用场次、使用时长、场地类型、收费标准。
4. 设备费：主要用于项目运行所需设备的购置、租赁、使用等相关支出。
需分类分项列出，标明品牌规格型号等技术参数，标明采购方式。
    5.材料费：主要用于项目运行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等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等支出。
6.交通费：主要用于市内交通和租赁车辆等费用。
市内交通实报实销，参照差旅费标准≦80元/人/天，不得发放现金。
租赁车辆需注明车辆类型、乘坐人数、租车天数、收费标准等。
外埠交通费在差旅费中体现。
7. 餐费：主要用于非本单位人员及学生活动、演出等支出。
本市餐费参照培训费标准≦110元/人/天，统一支出，不得发放现金。
外埠餐费在差旅费中体现。
8. 出版、文献、知识产权等费用：主要用于项目运行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邮费、文献检索费、专利申请及其知识产权事务等支出。
9. 劳务费：主要用于直接参加项目人员（项目所在单位在职人员除外）的劳务性支出。
需注明人数（人次）、标准、时长、劳务内容等。视劳务类型测算。
10. 专家咨询费：主要用于项目运行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支出。
需注明人数（人次）、标准、时长、咨询内容等。参照培训费中讲课费标准。
    *以上费用凡涉及政府采购的应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服务项目政府采购的要求执行。拟委托学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团体和企业具体实施的，应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不得填列“其他”和“不可预计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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